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的
情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命
令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學
學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
吟
吟吟
陳
吼
叫

枷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婦
女
保
護
措
施
州

州
菊
州

學
學

勢
發
A
W怨
怨
怨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
A
V
A吟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怨
怨
怨
怨
怨
怨

A
V
A
V
A
V
A
W
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吟

、
前
一
一
=
口

有
人
說
:
「
婦
女
是
成
年
人
，
為
什
麼
需

要
保
護
?
」
然
而
，
女
性
在
身
體
上
的
弱
勢
，

以
及
社
會
化
過
程
中
所
受
到
的
女
性
刻
板
印
象
，

及
整
個
社
會
父
權
文
化
的
束
縛
，
似
乎
也
只
能

以
殘
補
式
的
保
護
措
施
稍
補
其
地
位
上
的
不
平

等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(
以
下
簡
稱
本
局
)

在
婦
女
保
護
方
面
創
下
了
多
項
第
一
。
民
國
七

十
七
年
九
月
成
立
「
北
區
婦
女
褔
利
服
務
中
心

」
(
以
下
簡
稱
「
北
婦
中
心
」

)
，

首
創
全
國

以
專
賣
單
位
提
供
揭
姻
暴
力
服
務
，

該
中
心
並

於
七
十
八
年

-
H

設
置

「
康
乃
替
那
線
」

o

近

十
年
來
，
北
婦
中
心
成
為
國
內
從
事
婦
女
保
護

服
務
研
究
之
重
鎮
，
為
台
灣
地
區
受
虐
婦
女
研

究
最
大
的
樣
本
來
源
(
彭
淑
華
，
一
九
九
六
)

並
持
續
發
展
婦
女
保
護
輔
導
工
作
模
式
。
民
國

八
十
年
開
辦
受
暴
婦
女
醫
療
補
助
，
八
十
一
年

開
辦
受
暴
婦
女
法
律
諮
詢
、
訴
訟
費
用
補
助

。

全
國
第
一
所
婦
女
緊
急
庇
誰
中
心
於
八
十

一
年

七
月
在
台
北
市
以
公
說
民
營
方
式
正
式
成
立
，

八
十
五
年
寸
二
月
並
成
立
第

二
所
婦
女
庇
議
所
。
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六
日
首
創
設
置
「
廿
四
小
時

婦
女
保
護
專
線
」

婉
如
專
線
，
同
年
十

二
月
廿
日
成
立
「
台

北
市
政
府
廿
凹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中
心
」
。
八
十

六
年
二
月
廿

一
-
H
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
的
工

們
椎
動
小
組
」

。
八
十

六
年
八
丹
Ji
-
-
H
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籌
備
委
員
會

L 

。

台
北
市
以
此
人
力
、
經
費
等
豐
富
資
源
之

投
入
，
是
否
確
保
台
北
市
婦
女
保
護
福
利
服
務

網
絡
建
構
之
完
整
?
本
文
僅
就
本
周
在
婦
女
保

護
之
服
務
對
象
、
問
題
需
求
、
預
算
、
人
力
、

工
作
項
目
及
成
果
、
檢
討
、
未
來
展
望
等
分
別

陳
述
。

、

P
K
欠
方
4
4
J
b
M
n

月
來
董
事

本
文
所
稱
婦
女
保
譯
之
服
務
對
象
，
係
指

設
籍
於
本
市
或
事
件
發
生
於
本
市
，
遭
家
庭
暴

力

(
主
要
是
婚
姻
暴
力
)
、
性
暴
力
及
其
他
人

身
安
全
問
題
之
女
性
市
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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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本
局
北
婦
中
心
八
十
六

年
度
康
乃
馨
專
線
接
獲
求
助
電
話
中
，
百
分
之

四
十
三
設
籍
外
縣
市

。
廿
四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專

線
求
助
者
中
，
至
少
百
分
之
卅
一
﹒
六
三
為
外

縣
市
民
眾
，
其
中
百
分
之
廿
一
為
台
北
縣
者
。

求
助
個
案
跨
區
域
之
現
象
，
除
了
顯
示
區
域
界

線
模
糊
外
，
亦
或
反
應
婦
女
保
護
資
源
分
配
不

均
之
問
題
。

、

所
題
帶
來

依
周
月
清
(
一
九
九
三
一
)
針
對
三
十
四
名

受
虐
婦
女
的
訪
問
發
現
，
其
對
服
務
的
需
求
包

括
:
l

安
全
的
需
求
。

2

經
濟
的
需
求
。

3

情

緒
或
心
理
上
的
需
求
。

4

心
理
自
我
重
建
或
學

習
自
我
保
護
的
需
求
。

5

宗
教
需
求
。
6

醫
療

需
求
。
7

司
法
保
護
，
包
括
離
婚
時
子
女
監
護

權
之
取
得
。

8

警
察
及
時
介
入
保
護
及
制
止
暴

力
之
需
求
。
其
中
，
對
社
會
服
務
系
統
的
需
求

包
括

:
ω
提
供
庇
護
中
心

ω
提
供
小
孩
托
育
中

心
ω
處
理
小
孩
就
學
問
題
圳
經
濟
援
助
川
交
通

費
補
助
川
就
業
服
務
川
提
供
心
現
輔
導
仙
使
民

求
助
專
線
仰
陪
同
上
法
庭
、
辦
理
離
婚
、
爭
取

子
女
監
護
權
。

M
W提
供
法
律
知
識
、
諮
詢
、
自

身
權
益
保
護
知
識
與
技
巧

ω
提
供
支
持
性
團
體

ω
官
一
導
男
女
平
權
。

以
婚
姻
暴
力
個
案
輔
導
為
主
的
北
婦
中
心

其
八
十
六
年
度
工
作
報
告
顯
示
，
個
案
之
求
助

期
待
主
要
為
仙
法
律
協
助
(
百
分
之
六
八
﹒
九

)
ω
如
何
保
護
自
己
(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﹒
九
)

ω
保
護
子
女
不
被
打
(
百
分
之
卅
三
﹒
一
二

)
ω

住
處
安
排
(
百
分
之
廿
六
.
七

)
ω
如
何
躲
避

施
虐
者
(
百
分
之
廿
五
﹒
九

)
ω
心
情
混
亂
無

頭
緒
(
百
分
之
廿
一
二
)
的
子
女
就
學
協
助
(
百

分
之
廿
一
﹒
五
)
。
其
他
期
待
包
括
經
濟
協
助
、

婚
姻
關
係
改
善
、
支
持
團
體
、
心
理
諮
商
、
醫

療
協
助
等
。
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六
日
開
線
的
婉
如
專
線

來
電
者
主
要
問
題
類
別
，
以
婚
姻
暴
力
佔

E
分

之
卅
三
點
二
二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法
律
權
益
問
題

(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四
三
)
，
第
三
為
查
詢
(
百

分
之
八
點
四
五
)
，
第
四
為
其
他
問
題
(
未
婚

懷
孕
、
申
訴
、
情
緒
開
援
、
性
問
題
等
)
，
佔

百
分
之
八
，
第
五
為
間
計
程
車
(
百
分
之
五
點

九
六
)
，
第
六
為
其
他
人
身
安
全
問
題
或
申
訴

(
百
分
之
五
點
二
一
一
)
，
性
暴
力
受
害
者
則
佔E

分
之
二
點
八
七
。

tz:9 

經
費
預
算

、依
本
局
八
十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婦
女
保
護
預

算
(
經
常
門
)
比
較
表
(
如
下
)
顯
示
，
自
八
十

二
年
度
以
來
，
除
八
十
三
年
度
少
幅
下
降
(
百

分
之
二
﹒
一
四
)
外
，
一
直
呈
成
長
狀
態
，
八

註

八 八 八 八 八 八 /\. J\ 
年

仁 一L 五 四 O 度2. 1 /\ 

服誰助、 以上以上 別

草靈寶草重吾要吾 九
司」

O 預/、

O O O 八 五
J司

算
/\ 數

。 五 九 七
。機台以 O 一仁 五 /\ 九 ( 

了E構受經 O O 五 4 
九 -L. . ..L 

) /\ 

。o 8 f算且婦暴常門 O O 七 四 O EB O 四
/、

、女為|跟
成各各

項關女位 項制利補 。 r+ 、J
長

+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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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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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年
度
經
常
門
編
列
近
四
仟
萬
元
，
較
之
八

十
六
年
度
成
長
近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如
一
一
其
內
容
，

新
增
項
目
為

ω
設
立
「
廿
四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中

心
」

'
ω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
推
動
小
組
」

'
ω
配
合
服
務
提
供
之
增
加
，
增

編
受
暴
婦
女
收
容
安
置
、
法
律
訴
訟
諮
詢
、
驗

傷
及
心
理
治
療
、
個
案
輔
導
費
用
補
助
等
。

五

、

λ、
力

本
局
第
五
科
婦
女
福
利
股
編
制
股
長
一
人
、

科
員
二
人
，
其
中
辦
理
婦
女
保
護
僅
一
人
，
該

承
辦
人
尚
需
兼
辦
其
他
業
務
，
故
實
際
辦
理
婦

女
保
護
人
力
僅
三
分
之
一
人
。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
因
應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之
頒
行
，
及
成

立
「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推
動
小
組

」
'
調
派
一
臨
編
專
員
辦
理
婦
女
保
護
之
規
劃

協
調
工
作
。
主
要
提
供
婚
姻
暴
力
輔
導
之
北
婦

中
心
配
置
社
會
工
作
員
五
人
。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
月
廿
日
成
立
的
「
台
北
市
廿
四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
中
心
」
調
派
十
二
位
約
聘
社
會
工
作
員
輪
班
服

務
，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增
聘
社
工
督
導
一
人
，
現

有
督
導
二
人
、
社
工
員
十
一
人
，
合
計
十
三
人
。

綜
言
之
，
本
局
辦
理
婦
女
保
護
之
行
政
人

力
一
又
三
分
之
一
人
，
公
辦
機
構
二
所
，
直
接

服
務
人
力
十
八
人
，
人
力
之
增
加
出
現
在
八
十

五
年
底
，
係
新
成
立
廿
四
小
時
保
護
機
構
之
故
。

其
中
，
行
政
人
力
在
既
有
體
制
限
制
下
，
較
難

隨
民
眾
需
求
及
業
務
量
之
增
加
等
量
成
長
，
政

策
規
劃
及
執
行
之
工
作
量
相
當
吃
重
。

--1-
/、

、

工
作
項
目
及
成
呆

依
前
述
受
虐
婦
女
之
服
務
需
求
，
其
對
醫

療
、
警
政
、
社
會
服
務
系
統
各
有
其
不
同
之
需

求
。
亦
即
，
婦
女
保
護
實
需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及

部
門
之
協
助
。
本
局
在
婦
女
保
護
方
面
扮
演
之

角
色
至
少
包
括
以
下
幾
種

.. 

l

政
策
規
劃
的
角
色

.. 

整
體
評
估
婦
女
保

護
之
需
求
、
供
給
現
況
，
規
劃
褔
利
、
服
務
資

源
之
分
配
、
服
務
提
供
模
式
等
。

Z

倡
導
的
角
色

.. 

對
社
會
大
眾
、
相
關
(
機
)

構
倡
導
有
關
兩
性
平
權
議
題
，
破
除
婚
姻
暴
力

之
社
會
迷
田
心
，
宣
導
婦
女
走
出
自
我
、
社
會
大

眾
支
持
受
暴
婦
女
尋
求
協
助
。

3

協
調
的
角
色

.. 
本
局
以
最
經
常
接
近
求

助
婦
女
之
立
場
，
常
需
帶
著
婦
女
的
需
求
協
調

警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等
相
關
部
門
共
同
協
助
解

決
其
問
題
。
以
個
案
之
多
元
問
題
需
求
為
中
心
，

協
調
不
同
機
關
(
構
)
共
同
提
供
服
務
。
若
遇

通
案
性
問
題
，
必
要
時
並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召
開
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，
共
謀
解
決
之
道
。

4

服
務
提
供
的
角
色
:
針
對
婦
女
庇
護
、

情
緒
支
持
、
心
理
輔
導
等
需
求
直
接
提
供
服
務
，

或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。

5

福
利
補
助
的
角
色
:
提
供
各
項
福
利
補

助
，
以
減
輕
其
經
濟
負
攜
，
增
強
其
獨
立
生
活

之
能
力
。

歸
納
本
局
在
婦
女
保
護
方
面
之
工
作
項
目

及
成
果
說
明
如
下

.. 

付
倡
導
、
協
調
方
面

1
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婦
女
權
益
促
進
委
員
會

」
(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一
月
廿
三
日
成
立
)
。
該

委
員
會
由
陳
市
長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，
本
府
相
關

局
處
首
長
、
專
家
學
者
及
民
間
代
表
為
委
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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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次
提
案
討
論
有
關
婦
女
保
護
方
面
之
議
題
，

提
供
本
府
相
關
局
處
之
施
政
參
考
。
其
所
提
建

議
但
括
編
印

「
警
察
局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流
程
手

冊
」
、
成
立
「
賈
春
防
制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」
並

加
強
原
從
娟
婦
女
之
輔
導
、
訂
定
「
台
北
市
醫

療
機
構
受
理
性
侵
害
事
件
就
醫
保
護
流
程
」
、
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推
動
小
組

」
等
。

" , 

2

成
立
「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推

動
小
組
」
(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廿
二
日
成
立

)
。
該
小
組
由
白
副
市
長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市
府

相
關
單
位
主
任
秘
書
級
以
上
人
員
、
專
家
學
者
、

民
間
代
表
參
加
，
每
月
開
會
一
次
，
以

ω
擬
定

及
指
導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政
策
，

ω
發
展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之
程
序
與
網
絡
，

ω
整
合
及
督

導
台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之
執
行
為
任
務
，

每
次
小
組
會
議
前
並
先
召
開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。

1

辦
理
「
婚
姻
暴
力
譬
醒
過
系
列
活
動

」
(
八
十
五
年
十

一
月
)
。
喚
起
社
會
大
眾
對

婚
姻
暴
力
問
題
的
關
注
，
提

U
升
人
們
對
暴
力
閥

係
本
質
的
認
諧
，
倡
導
兩
性
中
權
的
正
惦
概
念
。

4

定
期
召
開
「
台
北
市

受
暴
婦
女
緊
急
庇

議
及
轉
介
流
程
會
議
」
，
每
月
開
會
一
次
。

叫
直
接
服
務
方
面

l

設
立
「
台
北
市
廿
四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中

心
」
:
設
置
廿
四
小
時
婦
女
保
護
專
線
|
婉
如

專
線
(
七

O
六
二
四
九
五
，
諧
音

.. 

欺
凌
弱
廿

四
小
時
救
我
)
，
結
合
警
察
及
社
工
專
業
人
員
，

提
供
本
市
遭
家
庭
暴
力
、
性
暴
力
、
人
身
安
全

等
女
性
市
民
廿
凹
小
時
之
通
報
、
救
援
、
危
機

處
理
、
轉
介
安
置
等
服
務
。
成
立
六
個
月
以
來
，

共
接
獲
通
報
案
件
六
、
七
三

O
通
(
平
均
每
天

接
獲
卅
七
點
四
件
)
，
提
供
救
援
或
危
機
處
理

服
務
一
仁
三
件
，
轉
介
安
置
服
務
二
三
六
件
。

2

北
婦
中
心
提
供
婚
姻
暴
力
個
案
輔
導
服

務
。
該
中
心
所
設
置
之
「
康
乃
馨
專
線

」

於
八

十
一
至
八
十
五
年
度
平
均
每
年
接
獲
三
、
。
一

九
通
求
助
電
話
。
八
十

六
年
度
(
八
十
五
年
七

月
至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)
電
話
求
助
個
案
量
三
、

O
八
七
件
(
平
均
每
月

三
四

三
件
)
，
新
開
個

案
一

一-O
九
件

(
。
作
均
侮
月
新
問
圖案
叫
一
一二
點
一
一們

) 

。

1

委
託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辦
理
「
台
北
市

婦
女
權
益
申
訴
服
務
中
心
」
(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十

一
月
成
立
)
，
提
供
本
市
遭
性
騷
擾
、
暴
力
、

工
作
不
平
等
婦
女
之
申
訴
、
輔
導
、
諮
詢
、
轉

介
等
服
務
，
至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底
止
計
服
務

二
、

八
七
六
人
次
。

4

委
託
善
牧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辦
理

二
所

婦
女
庇
護
中
心
，
服
務
量
卅
六
床
，
八
十
六
年

度
計
安
置
個
案
二

O
八
人
次
，
補
助
個
案

安
置

費
二
佰
七
十
四
萬
元
。

日
褔
利
補
助
方
面

提
供
弱
勢
婦
女
各
項
費
用
補
助
，
八

十
六

年
度
補
助
情
形
如
下
:

l
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補
助
，
計
補
助
一
六
三

人
次
，
二
三
九
萬
元
。

且
受
暴
婦
女
醫
療
補
助
，
計
補
助
一
、

。

三
二
人
次
，
二

一六
萬
元
。

1

受
暴
婦
女
法
律
諮
詢
、
訴
訟
費
用
補
助
，

訓
補
助
州
九
人
次
，

一
凹
凹
萬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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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受
暴
婦
女
心
理
治
療
費
用
補
助
，
計
補

助
十
三
人
次
，
二
二
六
、
三

0
0
元
。

5

職
業
訓
練
費
用
補
助
，
計
補
助
三
人
次
，

三
一
二
、
五0
0
元
。

斗士

人
玟
汁J

4
.
A
I
-
-
=

口

付
缺
乏
法
規
之
保
障
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雖
已
於
八
十
六

年
一
月
廿
二
日
公
佈
施
行
，
惟
因
涉
不
同
局
處

之
協
調
整
合
問
題
，
該
法
第
六
條
所
訂
「
台
北

市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」
迄
未
成
立
。
「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法
」
民
間
及
中
央
行
政
部
門
雖
巳
積
極

草
擬
，
惟
尚
未
完
成
立
法
。
王
麗
容
三
九
九

五
)
及
彭
淑
華
三
九
九
六
)
之
研
究
均
顯
示
，
「

缺
乏
相
關
法
規
」
是
專
業
服
務
網
絡
建
立
之
障

礙
，
第
一
線
工
作
人
員
亦
多
反
應
，
在
社
會
上

普
遍
父
權
思
想
尚
未
破
除
之
際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
員
之
協
助
仍
不
免
被
人
質
疑
;
而
婚
姻
暴
力
受

害
婦
女
在
現
有
法
規
之
下
幾
無
任
何
安

全
保
障

可
昔
日
，
不
論
是
否
能
對
加
寄
人
提
起
刑
事
告
訴
，

警
政
司
法
制
度
均
無

法
保
障
受

暴
婦
女
之
人
身

自
由

(
T
雁
琪
，

一
九
九
六
)

叫
直
接
服
務
供
給
仍
顯
不
足

受
社
會
事
件
影
響
，
婚
姻
暴
力
及
婦
女
安

全
人
身
安
全
漸
受
重
視
，
民
間
亦
多
成
立
保
護

熱
線
。
惟
就
服
務
流
程
評
估
服
務
供
給
分
配
狀

況
，
因
熱
線
、
諮
詢
轉
介
服
務
容
易
辦
理
，
致

服
務
入
口
流
暢
.. 

庇
護
機
構
以
目
前
二
所
卅
六

床
勉
強
可
應
付

.. 

惟
後
禎
輔
導
機
構
及
能
量
均

不
足
(
目
前
僅
前
述
本
局
三
所
及
現
代
婦
女
基

金
會
、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等
五
所
提
供
服
務
，

婦
援
會
並
以
全
省
個
案
為
範
圍
)
，
個
案
無
法

得
到
完
整
及
持
續
的
服
務
，
致
舊
個
案
游
走
於

不
同
熱
線
之
間
，
造
成
個
案
及
工
作
人
員
雙
方

之
耗
竭
。

份
服
務
標
準
化
問
題

各
機
關
(
構
)
服
務
人
員
，
其
工
作
方
法
、

轉
介
安
置
評
估
標
準
尚
待
不
斷
討
論
協
調
，
以

訂
定
標
準
作
業
流
程
，
以
標
準
化
服
務
品
質
。

尤
以
受
暴
婦
女
最
常
接
觸
之
警
察
、
醫
療
工
作

人
員
為
數
眾
多
，
如
何
施
以
必
需
之
在
職
訓
練
，

對
婦
女
求
助
抱
持
同
理
、
支
持
之
態
度
，
在
尊

重
個
案
隱
私
之
前
提
下
提
供
其
必
要
之
協
助
，

待
進
一
步
的
努
力
，
以
避
免
婦
女
遭
二
度
傷
害
。

剛
經
濟
扶
助
問
題

較
之
外
縣
市
，
本
周
雖
已
提
供
受
暴
婦
女

法
律
、
醫
療
、
職
訓
、
收
容
安
置
等
各
項
費
用

補
助
，
惟
有
關
受
暴
婦
女
長
期
經
濟
問
題
，
除

以
目
前
之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補
助
(
每
人
每
月
補

助
七
、
七
五

0
元
，
必
要
時
補
助
其
未
成
年
子

女
，
至
多
補
助
三
個
月
，
原
則
上
以
補
助
一
次

為
限
)
稍
解
其
短
期
經
濟
壓
力
外
，
其
中
長
期

經
濟
問
題
，
若
未
領
身
心
障
礙
者
手
冊
(
得
領

殘
障
津
貼
或
殘
障
生
活
補
助
)
，
則
以
其
戶
籍

及
婚
姻
狀
態
，
將
難
符
合
台
北
市
低
收
入
戶
補

助
標
準
'
三
個
月
的
緊
急
生
活
補
助
將
難
以
確

保
個
案
可
從
受
暴
事
件
中
獨
立
生
活
。
對
此
類

婦
女
之
經
濟
扶
助
措
施
宜
再
整
體
檢
討
評
估
改

進
。/\ 

未
來
展
望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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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繼
續
婦
女
保
護
之
倡
導
工
作
。

l

加
強
倡
導
兩
性
平
權
之
觀
念
與
作
法
，

惟
有
從
兩
性
平
權
觀
念
著
手
，
方
可
保
障
婦
女

免
於
被
歧
視
及
不
平
等
的
對
待
。

Z

倡
導
中
央
儘
速
立
法
通
過
「
家
庭
暴
力

防
治
法
」

1

繼
續
辦
理
如
「
婚
姻
暴
力
警
醒
週
」
等

宣
導
活
動
。

叫
因
應
特
殊
境
遇
婦
女
之
中
長
期
經

濟
問
題
，
檢
討
修
正
既
有
救
助
法

規
，
以
符
合
市
民
真
正
需
要
。

份
增
加
婦
女
服
務
供
給
能
量

針
對
台
北
市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供
給
不
足
問

題
因
應
措
施
如
下
:

l

以
方
案
委
託
經
費
補
助
方
式
，
鼓
勵
民

間
單
位
提
供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。
八
十
七
年
度
已

訂
定
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八
十
七
年
度
委
託

民
間
辦
理
婦
女
保
謹
服
務
計
畫
」
，
正
辦
理
委

託
公
告
甄
選
中
。

2

積
極
籌
設
「
台
北
市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
」
。
已
由
白
副
市
長
召
集
成
立
籌
備
委
員
會
，

預
定
於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底
前
成
立
，
以
提
供

本
市
遭
性
侵
害
婦
女
廿
四
時
、
安
全
、
多
元
整

合
之
服
務
。

3

籌
設
中
之
婦
女
服
務
中
心
增
列
其
婦
女

保
護
服
務
之
功
能
。
八
十
七
年
度
預
定
設
立
之

龍
山
、
大
安
、
三
玉
婦
女
服
務
中
心
均
將
因
應
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不
足
問
題
，
增
列
是
項
服
務
。

4

繼
續
籌
設
婦
女
庇
護
機
構
。
八
十
七
年

度
將
運
用
原
單
身
女
子
宿
舍
，
整
修
作
為
婦
女

中
途
之
家
，
並
於
松
山
、
內
湖
、
北
投
、
大
安

分
別
籌
設
婦
女
庇
護
機
構
，
作
為
受
暴
婦
女
緊

急
庇
護
之
用
。

剛
提
昇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品
質

l

定
期
辦
理
婦
女
保
護
工
作
人
員
訓
練
。

Z

定
期
召
開
婦
女
保
護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，

標
準
化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流
程
。

3

編
印
婦
女
保
護
工
作
人
員
手
冊
及
供
民

眾
使
用
之
服
務
手
冊
等
資
料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科
學
-
H
I方
政
府
社
會
商
品
局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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